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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经费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动科研创新平台与创新团队的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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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费、差旅费、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、燃料动力费等科研活

动的费用，其中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超过 30%。 

2.创新平台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平台日常运行和管理，包括

实验场所及实验室安全设施修缮费、仪器设备维修、材料费、

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

权事务、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开放课题经费等

科研活动的费用，其中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超过 30%，开放课

题经费不超过 30%。 

3.创新团队经费主要用于团队建设，包括仪器设备购置/试

制/改造/租赁、实验场所及实验室安全设施修缮费、材料费、

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

务、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以

及团队成员培养等科研活动的费用，其中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

不超过 30%。 

第五条  人文社科类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建设与运行经费

预算管理： 

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建设与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平台和团队

日常运行和管理，包括设备费，资料费，数据采集费,印刷出版

费，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交流费，开放课题经费，劳务费和

专家咨询费等科研活动的费用。其中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不超过

50%，开放课题经费不超过 30%。人文社科学院申报的跨自然与人

文学科的科研平台与团队经费预算，参照自然科学类管理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中的经费列支说明、标准、使用和预算调

整按照《福建师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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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校科研和财务管理部门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与本办法不相

符的原管理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